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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年度报告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督促和指导各地各校全面做好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工作，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应助尽助，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

导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

施方案（2018—2020 年）》等文件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中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是指符合国务院

扶贫办发布的《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相关规定，在

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建立电子信息档案，持有《扶贫手

册》的各教育阶段全日制在校学生。

第三条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年度报告内容主要包

括本地区（校）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自主制定的资助政策、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分布情况和获得资助情况。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分布情况具体包括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总人数、按户籍地（本省份和外省份）和教育阶段分布情

况等；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获得资助情况具体包括受助学生总

人数、分学段人数、资助标准、资助总金额、未受助学生人

数及原因等。

第四条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年度报告中的基础数

据，原则上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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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校）年度报告中的数据口径应与其保持基本一致。

第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

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将本地区上一年

度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年度报告纸质件加盖省级教育部

门公章，中央高校将本校上一年度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年

度报告纸质件加盖校章，于每年 1 月底前报送全国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

第六条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年度报告是监测各地

教育扶贫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汇

总全国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情况，定期汇报给教育部脱贫

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并抄报国务院扶贫办等相关部门。

第七条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根据全国学生资助

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对各省级教育部门和中央高校报送

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年度报告中的数据进行比对，并反

馈比对结果。对于数据存在出入的，相关单位需及时补充说

明材料。

第八条 各省级教育部门要督促和指导本地区教育部

门和学校，做好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维护，确

保资助数据及时、准确、完整。对未资助的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要在系统中注明未受助原因，为编写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资助年度报告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第九条 各县级教育部门要积极组织辖区内所有学校

加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排查工作，及时掌握被遗漏的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信息，协助将其补录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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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应助未助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县级教育部门要积极协

调财政部门安排资金，按照学籍地负责的原则，由所在学校

及时予以资助。

第十条 各中央高校每学期初要全面排查一次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信息，摸清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底数。各省级教育

部门要组织省内高校，每学期初全面排查一次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信息，摸清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底数，尤其要加强对外省

考入学生建档立卡信息的采集工作。

第十一条 各省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要加强对各区县、

各高校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情况的日常监管，通过全国学

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监测各地各校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

情况。

第十二条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定期通报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高校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情况。对于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遗

漏问题，经调查核实确属重大失职行为的，将根据有关规定

严肃追究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年度报告要点

2．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情况统计表

3．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未获资助原因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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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年度报告要点

一、出台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专项资助政策情况

省级政府部门或中央高校自主制定、当年仍在执行的建

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政策，包括资助项目名称、资助对象、

资助标准、资助年限等内容。

二、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分布情况

本地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总人数，各教育阶段建档立卡

贫困学生分布情况，按生源户籍区分省内和省外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人数。

三、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情况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获得全部资助情况（既包括国家统一

制定的资助政策，也包括地方政府自主制定的资助政策、学

校资助和社会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获得国家资助情况

（仅指国家统一制定的资助政策）。

各教育阶段未获资助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人数（没有获

得国家资助、地方政府资助、学校资助、社会资助的任何一

项资助），需分类逐一列明未资助原因，准确注明每个原因

涉及的学生人数（如原因一，学生已离校， 1400 人）。

中央高校只填写报送本专科生或研究生部分内容。



附件2

××省（区、市、校）××年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万元

脱贫状态 教育阶段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分布情况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获得全部资助情况
（含国家资助、地方政府资助、学校资助

、社会资助）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获得国家资助情况
（国家统一制定的资助政策）

总人数

按户籍分布情况

资助总人数 资助总金额 未资助总人数 资助总人数 资助总金额 未资助总人数省内
人数

省外
人数

全部

合计

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

中职教育

本专科生

研究生

未脱贫
（含返贫）

小计

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

中职教育

本专科生

研究生

已脱贫
（未脱政策）

小计

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

中职教育

本专科生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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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未获资助原因统计表
单位：人

脱贫状态 教育阶段

原因一 原因二 原因三 原因四 原因五 原因六 原因七 ……

合计
学生已离校 非本校学生

脱贫即脱政
策

本学段入学
前已脱贫

地方扶贫办标
注脱贫不享受

资助政策

经核实非建
档立卡贫困

学生

主动放弃资
助

……

全部

合计
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
中职教育
本专科生
研究生

未脱贫
（含返贫）

小计
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
中职教育
本专科生
研究生

已脱贫
（未脱政策）

小计
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
中职教育
本专科生
研究生

备注： 本表中未获资助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指没有获得国家资助、地方政府资助、学校资助、社会资助的任何一项资助，总人数应与附表2“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获得全部资助情况”栏中的“未资助总人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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